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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10_E3_80_

8A_E6_B3_A8_c46_645948.htm id="lpqw" class="ccvb"> 二、债

的消灭 债的关系在客观上不复存在即为债的消灭。 提示：提

存的效力在于：自提存之日起，债务人的债务归于消灭.提存

物在提存期间所产生的孳息归提存受领人所有。除当事人另

有约定外，提存费用由提存受领人(债权人)承担。清偿 当事

人实现债权目的的行为。清偿的主体是债务人或债务人的代

理人。 抵销 互负同类给付债务的双方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债

务按对等数额充抵，以相互消灭债的行为。 抵销应具备的条

件是：（1）双方互存债权和债务；（2）双方债务内容属于

同一种类，品质相同；（3）双方的债务都已届满履行期；

（4）双方的给付义务能够抵销。 提存 债务人或第三人因债

权人的原因而无法履行债务的情况下，将债的标的物提交给

有关机关，以消灭债的行为。 提存应当具备的条件：（1）

须有因债权人的原因使债务人无法履行义务的客观情况。（2

）提存的标的物应当是便于保管的有体物。（3）须有清偿人

提出提存。（4）须在履行地有关机关提存。 免除 债权人向

债务人放弃债权，使合同关系全部或部分终止的单方行为。 

混同 债权人和债务人归于一人的事实。 第四章 合同法律制度

2006年考了6分，2007年和2005年都考了14分，2008年考了10

分。本章是重点章。 第一节 合同概述 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

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

系的协议。《合同法》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

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第二节 合同的分类 1、



双务合同与单务合同(根据合同当事人的双方权利、义务负担

的不同) 双务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双方相互享有权利和承担义

务的合同.单务合同是指合同一方当事人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

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只承担义务而不享有权利的合同。 2、

有偿合同与无偿合同(根据当事人取得利益是否付出相应代

价) 有偿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享有合同规定的权益，必须向对

方当事人偿付相应代价的合同.无偿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不必

向对方当事人支付相应代价即可享有合同规定的权益的合同

。 3、诺成性合同与实践性合同(根据合同是否以交付标的物

为成立要件) 诺成性合同是指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成立

的合同.实践性合同是指除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以外，还须实

际交付标的物才能成立的合同。 4、要式合同与非要式合同(

根据合同的成立是否需要特定的法律形式) 要式合同是指必须

采用特定法律形式才能成立的合同.非要式合同是指法律没有

特别规定，当事人也没有特别约定要采用特殊形式的合同。

5.、有名合同与无名合同(根据法律是否明确规定和内容名称)

有名合同是指法律上明确规定其内容并赋予特定名称的合同.

无名合同是指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其内容和名称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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